
“品牌方未提供相

应的资源和支持”

调解员潘凌霞了解到， 2022

年 5 月， 张先生与这家茶饮连锁

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的特许

经营合同， 约定张先生支付加盟

费 60 万元， 获得该品牌的区域

特许经营权。 合同签订后， 张先

生支付了全额加盟费， 并投入大

量资金进行门店选址、 装修、 设

备采购及人员培训。 然而， 门店

开业后， 实际经营状况与品牌方

承诺的预期收益严重不符。

张先生称， 品牌方在合同签

订前曾承诺提供全方位的运营支

持， 包括成熟的商业模式、 专业

的技术培训、 持续的营销推广

等。 但实际履行中， 提供的培训

内容相对简单， 张先生的门店在

开业后三个月内持续亏损， 累计

损失达 85 万元。 张先生认为品

牌方存在严重违约行为， 要求解

除合同并退还加盟费。 而品牌方

则以“加盟费是对品牌价值的认

可， 一经支付不予退还” 为由拒

绝退款。

双方协商无果后， 张先生向

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解除合

同并退还加盟费。

调解员： 加盟费具有

双重性质

调解过程中， 双方围绕几个焦

点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张先生指

出，品牌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真实、

完整的经营资源和技术支持， 存在

虚假宣传和违约行为。 品牌方则辩

称，公司已履行了基本的合同义务，

张先生的经营不善是自身管理能力

不足所致。张先生认为，品牌方的违

约行为直接导致其经营失败， 应当

承担全部责任。品牌方则认为，经营

风险应由加盟商自行承担， 其不应

退还加盟费。

调解员结合案件事实和相关法

律规定， 向双方释明了加盟费的双

重性质： 一方面， 加盟费确实体现

了品牌价值和品牌方的前期投入；

另一方面， 它也是加盟商获取特许

经营资源的对价。 因此， 加盟费的

退还应当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

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

经过多次调解， 双方达成协

议。 双方解除特许经营合同， 品牌

方收回授权， 张先生停止使用品牌

方的商标、 经营模式等知识产权。

品牌方同意退还加盟费的 60%， 即

36 万元。 退还金额综合考虑了品

牌方的履约情况、 张先生的实际损

失以及双方的责任划分。 张先生的

门店装修、 设备采购等费用由其自

行承担， 品牌方不予补偿。 双方互

不追究其他违约责任。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加盟费的

法律性质。 品牌方主张加盟费是对

品牌价值的认可， 具有一次性支付

的性质； 而加盟商则认为加盟费是

获取特许经营资源的对价。 调解员

明确指出，加盟费具有双重性质，既

是对品牌方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的

补偿， 也是加盟商获取经营资源的

对价。因此，加盟费的退还应当综合

考虑合同履行情况、 双方过错程度

等因素。

加盟商在签订特许经营合同

时， 往往对品牌方的品牌影响力和

经营模式抱有较高期望， 容易忽视

潜在的风险。 张先生在签订合同前

未对品牌方的经营资源进行充分调

查，也未对合同条款进行仔细审查，

导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陷入被动。

品牌方也存在虚假宣传行为， 未向

张先生提供真实、完整的经营信息，

导致张先生作出错误判断。 这种行

为不仅违反合同约定， 也违反了相

关法律规定。调解员建议，加盟商在

签订合同时应当审慎评估， 不能盲

目相信品牌方的宣传承诺。

开
茶
饮
店
三
个
月
亏

万

要
求
退
还
加
盟
费
遭
拒

□ 记者 章炜

近年来， 不少家长为孩

子报名了篮球、 足球等培训

课， 这些体育类项目时常存

在着一定的风险性。 事故发

生后， 培训机构能否适用

《民法典》 中“自甘风险”

来抗辩呢？ 张女士为 7 岁

的儿子雷雷报名了一家培训

机构的足球训练课。 一次上

课时， 雷雷因脚底打滑不慎摔

倒， 医院诊断为右手两根桡骨骨

折。 张女士与培训机构就赔偿问

题产生争议， 2025 年 6 月 25 日，

双方向奉贤区金汇镇人民调解委

员会（以下简称“镇调委会”） 申

请调解。

三年前， 看好茶饮行业的投资潜力， 张先生斥资 60

万元加盟一家连锁品牌， 却在门店开业后遭遇经营滑铁

卢———实际收益与品牌方承诺相去甚远。 因为不满品牌

方未兑现全方位运营支持的约定， 张先生以对方严重违

约为由起诉到闵行法院， 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加盟费，

而品牌方则以“加盟费系品牌价值认可， 一经支付不予

退还” 抗辩。 法院认为该案具有调解基础， 移交闵行区

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责
任
编
辑/

章
炜

E
-
m
ail:zw

5
8
2
6
6
5
9
@
1
6
3
.co

m

调
解
员：

﹃
自
甘
风
险
﹄
不
是
机
构
的
﹃
免
责
金
牌
﹄

2025年

7月 25日

星期五

解
纷

□ 记者 章炜男
童
足
球
课
摔
伤
骨
折

培
训
机
构
能
免
责
吗？

B4

多
元

培训机构： 足球运动

本来就有一定的危险性

镇调委会接到申请后， 第一时

间约双方前来镇调委会调解室。 调

解员汤燕认真听取了双方对整个案

件完整陈诉， 也对整个案件有了全

面的了解。

张女士认为， 培训机构提供的

足球课， 对于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应当提供保障， 并配备安全的保护

措施。 她认为， 培训机构认错态度

也不好， 未在第一时间前往医院看

望小朋友。 自己现在已经支付了医

药费 3.2 万元， 另加交通费、 护理

费、 营养费等共计 5 万元。 张女士

要求机构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培训机构辩称， 雷雷的此次摔

倒纯属意外事件， 教练第一时间发

现情况后立即查看伤情， 发现雷雷

疑似有骨折现象， 并及时对骨折部

位采取急救措施， 避免二次伤害。

发现情况后， 教练还马上通知了在

旁边的家长， 家长立刻带孩子去医

院救治， 机构已尽到了该有的责任

和义务。 培训机构还称， 张女士给

雷雷报名的是足球训练班， 本身就

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 应适用《民

法典》 中的“自甘风险” 自行承担

分险责任。

张女士听后情绪非常激动， 表

示无法接受， 表示如果不能满足他

们的诉求， 将继续向有关部门投

诉， 双方争吵起来。

“背对背”调解厘清法

条与情理

调解员见状立即采用“背对

背” 方式分别与双方进行个别谈

话， 同时， 注意安抚双方的情绪，

顺势厘清思路， 给双方进行法条梳

理和情理分析。

调解员先对机构负责人进行释

法； 根据《民法典》 规定， 自愿参

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

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

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

任；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

到人身损害，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机构教练确实在第

一时间采取了急救措施， 但也只能减

轻赔偿责任。 调解员指出， 培训机构

作为体育活动的培训组织者， 主体身

份并非“其他参加者”， 更不能以

“自甘风险” 条款免除自己全部责任。

对于未成年人参与的体育培训， 机构

不仅要履行法定的教育管理义务， 还

应尽到更审慎的安全保障责任， 包括

训练前的场地检查、 针对低龄儿童的

适应性指导等。 本案中， 雷雷摔倒的

场地虽未发现明显安全隐患， 但教练

未及时提醒低年级学生注意奔跑节

奏， 也反映出教学细节上的疏忽。 此

时， 机构负责人放低姿态表示愿意接

受对雷雷的赔偿责任。

紧接着， 调解员对张女士说， 赔

偿金额也是要于法有据的， 劝她适当

下调赔偿金额。 在调解员的耐心劝说

下， 张女士也愿意作出让步， 双方当

事人达成了一致意见， 本案最终圆满

解决。

本案中， 雷雷作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 在培训机构接受足球训练课

时 ， 机构不得以 “自甘风险 ” 来抗

辩。 足球运动的确本身具有对抗性风

险， 但是， 小学低龄学员缺乏完全自

主判断能力， 参与训练课不属于 “自

甘风险” 范畴。

作为专业培训机构， 应对训练场

地安全及教学过程负管理职责。 若场

地存在湿滑隐患或教练未及时制止危

险动作， 可能被认定未尽到教育管理

职责。 但若已采取防滑措施 （如铺设

防滑垫） 并进行了安全教育， 则可能

减轻责任， 而并非免除责任。

在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始终不偏

不倚， 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 向双方

当事人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有效保障

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有力维护了

人民调解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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